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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湖北桃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新市镇钱岗商品街188号

生产单位 /

生产单位地址 /

样品名称 道路护栏板 商标 TLXT

样品数量 1 样品等级 /

货号 / 产品等级 /

2023年06月25日至2023年07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/

到样日期 2024年06月06日 样品参数 /

检测依据 GB/T 31447-2015

样品图片

（检验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4年06月14日

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，不承担连带责任

批准人: 审核人： 报编制人：

检验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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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结果：

检测项目 单位 标准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

外观质量 /

预镀锌公路护栏表面应具有均匀完整的镀层,颜色

一致,圆弧处允许出现不明显的色差和光亮度差

异,表面应具有实用性光滑

符合 合格

不允许有流挂,滴瘤或多余结块 符合 合格

金属基体表面应无漏镀等缺陷 符合 合格

距切割断面边缘 2mm 外不应出现腐蚀、浸润现象 符合 合格

附着性能 /

镀层应与基底金属结合牢周,经锤击试验后,镀层

不剥离、不凸起,不得开裂或起层到用裸手指能够

擦掉的程度

符合 合格

耐循环盐雾腐蚀性

能
/

试验后,除距护栏切割断面边缘 2mm 范围内，护栏

构件基底钢材其他部位不应出现腐蚀现象
符合 合格

耐自然暴晒性能 /
试验后,除距护栏切割断面边缘 2mm 范围内，护栏

构件基底钢材其他部位不应出现腐蚀现象
符合

拉力试验 % 12 符合 合格

***报告结束***

合格



第 3 页 共 3 页

地址：北京市通州区玉带河东街 46号院 A座 4层/4th Floor，No.46 Yudai River East Street，Tongzhou District，Beijing
如若对检测报告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 15 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全国热线：010-53608412 官网：www.bjyztst.com 邮箱：bjyzjclab@163.com

190111340938

中国认可

国际互认

检测

TESTING

CNAS L13496

报告编号：YZJC24X0614-306

注 意 事 项：

1. 报告无“检验报告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3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。


